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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1339.htm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

的通知（高检发[2006]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

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关

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

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工作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

实践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

监督，保证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贯彻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

作机制改革的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面总结地方各级检

察机关“检务公开”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就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 一、进一步提高对“检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 自1998

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

”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有

效地开展“检务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检务公

开”成为促进检察干警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的有

力举措；成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检

察工作的有效途径；成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践司法



为民，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开创了检察工作的新局面。但是也要看到，“检务公开”在

一些地方还存在不足：思想上重视不够，经常化、制度化不

够；内容未及时更新、补充、完善；公开方式和手段单一；

工作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检务公开”工作的落实和有效开展。随着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客观上对“检务

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提高对进一

步深化“检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以与时俱进、求真务

实的精神，进一步把“检务公开”抓紧抓好。 深化“检务公

开”是检察机关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

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具体体现

；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

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

民，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是检察机关坚持“立检

为公、执法为民”执法理念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

义”检察工作主题，正确履行检察职能，保障人民群众实现

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接受社会

监督的有效途径；是推进检察改革，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

提高办事效率，促进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提高

检察官素质和执法水平的重要保障。各级检察机关要以改革

的精神，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实践中积极探

索、总结和推广“检务公开”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规范

和完善“检务公开”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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